
把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充电装置带
回室内充电，引发火灾后导致两名装修
工人当场身亡——8月30日，全省首例
因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充电引发火灾
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在青岛开庭。记
者了解到，不仅是拆下的电动自行车电
池入户充电存在消防隐患，即便是未充
电的故障电池，也可能引发火险。

案例
室内充电起火导致两人身亡

庭审现场，市南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被告人李某华于 2023 年 6 月购买
了一块二手电动自行车电池，随后放
置在电动自行车上使用。因电池使用
期间出现故障，李某华将电池送往经
销商处维修，随后取回。今年 3 月 21
日 9 时 40 分许，李某华携带电池和充
电装置到泰安路附近一处大厦房屋
内，将电池及充电装置放置在屋内连
接充电，随后离开。当日 13时许，电池
在充电过程中起火并引发火灾，导致
正在屋内的装修工人刘某雷和王某乔
当场身亡。经鉴定，两人系火场一氧
化碳中毒身亡。

庭审中，被告人李某华进行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愿意尽最
大努力赔偿被害人亲属。合议庭将根
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证据及各方意见，
依法进行评议后，将对案件择期宣判。

今年 2月底，青岛市消防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工作的通告》明
确指出，因违规停放、充电造成火灾，构
成犯罪的，将依法按“失火罪”或“消防
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庭审
中，公诉机关提请以失火罪追究被告人
李某华的刑事责任。这起案件，是全省

首例因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充电引发
火灾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

背景
未充电的电池也引发过火险

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宣传，如今很多
人都知道，在楼梯间或室内给电动自行
车充电有隐患。消防救援部门还提醒，
把电动自行车电池拆下入户充电，也存
在隐患。

6月8日上午9时许，李沧区李村消
防救援站接到求救电话：中崂路一小区
六楼发生火险。14 名消防救援人员立
刻赶到现场，到场后发现明火已被住户
扑灭。消防救援人员询问后得知，火灾
发生前，住户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回家
充电，没想到电池突然起火冒烟并发生
爆炸，好在住户及时发现并将火苗扑
灭。

记者咨询了一线的消防救援人员
后得知，存放在室内的电动自行车电
池，也有安全隐患。7 月 24 日下午 5 时
许，西海岸新区天目山路一家门头房内
突然起火，好在被及时扑灭，火灾并未
引发人员伤亡，也没有蔓延。据租赁点
的经营者表示，是一块故障电池自燃
后，引燃周围其他 4 块电池和 15 个头
盔，起火的故障电池并未在充电中。

“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给电池充
电，一定要选择安全的区域，不要入室
充电。”消防救援人员专门提醒，不管是
电动自行车还是电池，都要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千万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无
合格证、无 CCC 认证标识的产品。除
此之外，要定期对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
进行维护保养，如发现电池鼓包、电线

老化应及时予以更换。如果购买的是
二手电动自行车，更要了解电池使用年
限和电池状况，勿购买超过使用期限的
电池，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导致过充
自燃；当电动自行车电池发生故障后，
要第一时间联系厂家，找有资质的修理
点维修，切勿擅自拆卸。

现状
全市已建起15300多个充电位

近日，记者在崂山区、李沧区、即墨
区等地探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区建
起了充电位。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了解到，截至 8 月 27 日，全市今年
已建成电动自行车充电位 15300多个，
提前、超额完成了“新增电动自行车充
电位 1 万个以上”的市办实事年度计
划。

8月31日，记者在李沧区重庆中路
一小区探访时发现，小区 2号楼前的空
地上，已经用黄色油漆施划了一排泊
位。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确认，这里是电
动自行车停放区，未来还将建设充电
桩。“我们将结合新建项目、老旧小区改
造、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工
作，一并推动充电位建设，摸清既有住
宅小区及其配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的数量，持续补齐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缺口。”市住建局提供的材料显示，在试
点基础上，青岛还将适时推动公共场所
的充电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充电柜、
换电柜等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
争取在行业自律、产业协作方面闯出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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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充电引火灾致两死，被告人认罪
全省首例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致死刑案在青开庭 记者探访全市已建起15300多个充电位

各小区物业
正在强化监管职责

今年以来，青岛市各级各部门
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严格落实停
放充电管理责任，对管理区域内电
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实施消防安全
管理。记者近期采访时发现，越来
越多的小区物业摸清了电动自行车
停放情况，并定期安排巡查。在崂
山区的鲁信长春花园小区，物业设
置了两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
登记了 60 多辆电动自行车。在崂
山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的监督
下，物业要求保安和保洁人员做好
定期巡查，持续关注楼内是否有电
动自行车，发现一辆清理一辆。在
李沧区的绿城理想之城小区，物业
摸排过小区，掌握了 200 多辆电动
自行车的数量，在小区围墙边、离楼
座较远的地方建起了集中停放点；
在即墨区的世贸商都，电梯加装了

“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设备”，一旦
有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监控系统
就会自动报警，电梯门无法关闭，楼
层键无法按下，直至电动自行车退
出才可恢复正常。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是全社会
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关注。”青岛市应
急、消防救援、公安等部门近期都在强
化电动自行车火灾警示教育，为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加上“安全锁”，呼吁
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切实减少和
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

■深读一点

李沧区一小区内正在建设的电动自行车停放点李沧区一小区内正在建设的电动自行车停放点。。 刘卓毅刘卓毅 摄摄崂山消防执法人员在检查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崂山消防执法人员在检查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


